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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建立完善乡村医生养老保障长效机制重点工作任务清单
	
	任务清单
	完成时限
	责任单位

	
1
	
摸清在岗乡村医生参保情况底数，确定在岗乡村医生参保对象
	
本意见印发后 1 个月内
	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

	
2
	充分征求在岗乡村医生参保意愿，确定在岗乡村医生参加养老保险的 类型和补助标准
	
本意见印发后 1 个月内
	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财政部门

	
3
	制定在岗乡村医生参保实施方案，明确参保范围、参保方式、参保标 准和档次、缴费标准和缴费方式、实施方法和步骤
	
本意见印发后 3 个月内
	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财政部门

	
4
	
宣传在岗乡村医生参保有关政策，有序组织参保工作
	
本意见印发后4 个月内
	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

	
5
	
按规定办理在岗乡村医生参保手续，完成乡村医生参保工作
	
本意见印发后 6 个月内
	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 卫生健康部门

	
6
	
归集在岗乡村医生参保和离岗乡村医生退出资料，报送工作情况
	
本意见印发后 6 个月内
	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部 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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